关于《兴国县乡镇行政权力目录（2025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今年10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江西省乡镇（街道）行政权力指导目录（2025年版）》，要求县（市、区）结合本地实际于12月底前公布本地乡镇（街道）法定行政权力事项清单。目录共有事项100项，涉及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、行政给付、行政确认、行政裁决、其他行政权力等8个权力类型。

对照省政府办公厅公布的100项事项中对92项目录事项进行了认领，拟将对应收回事项的3项、不适用事项5项不予认领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对应清单收回事项的3项

1.省公布目录第14项“森林病虫害防治费用的适当扶持或补助”，理由为该事项已列入乡镇履职事项清单收回事项第98项“对森林有害生物的调查监测及防治费用的适当扶持”。

2.省公布目录第18项“对地质灾害险情的检查和处理”，理由为该事项已列入乡镇履职事项清单收回事项第165项“对地质灾害险情的检查”。

3.省公布目录第82项“流浪犬、猫的控制和处置及农村地区饲养犬只的防疫管理”，理由为该事项已列入乡镇履职事项清单收回事项第81项“对流浪犬、猫的控制和处置及农村地区饲养犬只的防疫管理”。
（二）不适用事项5项

    1.省公布目录第8项“对单位和个人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有钉螺地带警示标志的处罚”，理由为我县非血洗虫病感染集中疫区（钉螺为血吸虫病感染宿主）。

2.省公布目录第9项“对在封洲禁牧区放牧的处罚”，理由为我县非血洗虫病感染集中疫区，且我县草洲、滩地等可以放牧的血吸虫病易感地带较少（进入封禁区携带血吸虫的畜禽可通过粪便、污染水源等方式传播）。

3.省公布目录第19项“对渡口安全的检查”，理由为我县无渡口。

4.省公布目录第24项“内地居民婚姻登记（仅指已获权限的乡镇）”，理由为我县所有乡镇均未获得该权限。

5.省公布目录第25项“蓄滞洪区运用补偿金确定”，理由为我省蓄滞洪区主要在长江流域鄱阳湖湖区，我县非蓄滞洪区。

（三）其他修改事项

对部分事项按照上级要求进行了本地化修改：

1.部分事项备注栏目内容由“不含中央编办有关文件要求上级部门收回的事项”修改为“不含县委县政府《关于印发〈兴江乡、古龙岗镇等25个乡镇履行职责事项清单〉的通知》（兴字〔2025〕46号）要求上级部门收回的事项”。如省公布目录第16项、17项、第20项。
2.备注栏内容增加“仅限有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乡镇”限定事项适用范围，如省公布目录第44、45、69、70、71、72等6项与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有关的事项。

3.征求意见稿第76项“对辖区内发现的死亡畜禽开展收集、处理和溯源”备注栏内容增加限定区域“除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等水域”，理由为乡镇履职事项清单已明确“对辖区内（除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等水域）发现的死亡畜禽开展收集、处理和溯源”为基本事项，江河、湖泊、水库等水域发现的死亡畜禽开展收集、处理和溯源已列入收回事项，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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